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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直属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浙江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条例》（以下

简称《条例》），加快推进我市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

浆的发展和应用，节约资源能源、保护生态环境、提高工程质

量，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

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新发展理念，全面提升散装

水泥行业管理水平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循环经济协调发

展，为我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
二、工作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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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商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

和预拌砂浆发展和应用的管理工作，其所属的散装水泥管理机

构按照规定职责承担具体工作。

（二）住建部门应当加强对预拌混凝土产品质量和建筑工

程中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使用质量的监督。

（三）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督促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。做

好新建、扩建、改建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生产项目、涉临时

拌合站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把关工作，加强预拌混凝土、预拌

砂浆生产企业和涉临时拌合站建设项目环保“三同时”监管。

（四）应急管理部门负责指导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

设，负责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审工作。

（五）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做好对水泥、预拌砂浆生产企业

的产品质量和计量的监督，加强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生产企

业市场价格行为的监管，保护合理竞争，防止低于成本价倾销

和哄抬预拌混凝土价格，禁止价格垄断和行业垄断。

（六）市营商办指导项目建设单位将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

浆列入工程概算、预算，列为招投标文件约定，负责建设工程

项目招标文件的审核把关。

（七）交通、水利、人防等专业工程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

应按本实施意见做好推广使用工作。

（八）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各

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。乡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有关部

门落实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发展和应用的有关措

施。

三、发展和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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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水泥生产项目、预拌混凝土和预

拌砂浆生产项目以及散装水泥中转配送站，应当符合浙江省散

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发展规划以及衢州市国土空间

规划，并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，按照规定做好报批手续，同

级商务主管部门对项目是否符合规划提出意见。

（二）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确定的市区城镇开发边界内

的施工现场，自本实施意见施行之日起，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、

砂浆。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、砂浆区域外的施工现场，有条件

的鼓励推广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。

（三）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必须使用散装水泥。

建设工程需使用普通干混砂浆的，应当使用散装普通干混砂浆。

（四）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、砂浆的建设工程，建设、设

计和施工单位应当按照使用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

的要求编制概算和预算。实行招标投标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将使

用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的要求列入招标文件。符

合《条例》规定，需进行现场搅拌的建设工程，建设单位经事

先向所在地散装水泥管理机构报告，可以进行现场搅拌。

四、监督和管理

（一）建设工程不得使用无生产许可、无资质企业或个人

生产的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，施工单位应核验预拌混凝土、

预拌砂浆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。

（二）商务、住建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应联合开展专项行动，

检查禁止现场搅拌区域内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使用情况。

（三）水泥、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当建立健

全质量控制体系，严格质量和计量管理，出厂的产品应当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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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和计量要求。

（四）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实现砂、水泥等

原材料的存储、输送，以及预拌混凝土和预拌干混砂浆生产、

运输、使用全过程的污染控制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迁建预拌

混凝土、预拌干混砂浆生产项目应按规定接受省级清洁化生产

验收，对验收不通过的，依法承担相关责任。

（五）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专用运输车辆应

当安装符合国家标准的卫星定位系统，配备安全提醒设备或者

可视设备，并确保正常运行。

（六）散装水泥管理机构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，组

织对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专用车辆驾驶人免费进

行业务技能和安全培训。

（七）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专用车辆装载水

泥、混凝土和砂浆，应当符合核定载重量，不得超载，并采取

相应的防渗漏措施，防止抛撒滴漏，保持车辆清洁。

本实施意见自 2024 年 5 月 29 日起施行。

衢州市人民政府

2024 年 4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衢州军分区，市监

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巨化集团公司，各群众团体。

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4月 29日印发


